
訴願有理 
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學生申訴處理程序流程圖 

承辦人員：彭佩瑩 

聯絡電話：02-22722181轉 1956 

 

 

 

 

十日內 

未經學校申訴

逕向教育部訴

願者，移由學校

依學生申訴程

序處理 

覆訴願人 

(評議決定書) 

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及相關單位 執行 

繕具訴願書並檢附申訴評議

書，經學校向教育部訴願 

不服 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 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申訴是否有理由，並檢附具體理由以評議決定書回覆 

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三十日內(含程序審理日數，必要時得延長至二個月內並通

知申訴人，但延長以一次為限)完成評議，並做成評議決定書。但涉及退、開除

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，不得延長評議時限。 
受

理

30

日

內

作

成

評

議

決

定

書 

校長核定 公告 
一次為限 

七日內 

原處分單位認

為與牴觸法令

或窒礙難行時 

期限內書面補正 期限內未補

正

通知補正 

雖逾期但因天災或其他

不應歸於已之事由， 於

原因消滅後十日內，由申

訴人以書面提出說明，申

訴案合於規定。 

申訴書資料不全 申請案件逾期 
不 

受 

理 

學生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、措施或決

議次日起二十日內不服 

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

決議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得依「國立臺灣藝

術大學學生申訴及處理辦法」向本校學生申評會提起申訴。 

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(學務處網頁下載申請書)申訴(書面資料提列具體事實) 學生撤回 

申訴案 

    承辦人經報請主任委員核可初審申訴案 


